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江渝信用卡分期付款业务细则
若持卡人申请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江渝信用卡分期付款业务，即表示其已阅读并同意遵守本细则。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分期付款业务系单笔消费免息分期付款业务，为持卡人偿还未出账单的单笔消费提供免息分期付款服务。持卡人在交付一定的手续费后，即可将当期未出账单的某单笔消费金额按照客户申请的期数进行分期均额偿还，且无需缴纳因未全额还款所应支付的利息。
1. 本业务适用于江渝信用卡个人卡主卡持卡人；
2. 受理渠道：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江渝信用卡24小时专线40083-66666人工服务；

3. 分期付款业务的申请、撤销、提前还款和查询均通过上款所规定的“受理渠道”进行办理；
4. 持卡人可在账单日前就当期任意一笔满足条件的交易申请转变为分期付款，包括附属卡发生的消费交易；
5. 申请分期付款业务的单笔交易金额最低为人民币500元，最高为人民币50000元；
6. 持卡人信用卡存在以下情形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保留不予办理信用卡分期付款业务的权利：
· 存在违法交易行为；
· 信用卡账户存在不良记录；
· 信用卡账户状态不正常；
· 其他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内部制度规定不适合分期付款业务情形；
7. 可申请的分期付款期数为3期、6期、9期、12期（每一期时间为一个月），成功申请分期付款业务，持卡人须按申请分期的消费交易总额的一定比例支付手续费，手续费在申请后第一个账单日一次性收取；
8. 分期付款手续费标准：
	期数
	3期
	6期
	9期
	12期

	手续费率
	1.6%
	3.6%
	5.4%
	7.2%


手续费=申请分期的消费交易总额×手续费率
9. 申请分期付款业务成功后，分期金额和手续费将全额占用持卡人的信用额度，所占用的额度随着每期还款而逐期恢复，直至最后一期偿还完毕或提前清偿所有分期余额；
10. 成功申请分期付款业务后，当期应还分期金额（即该笔分期交易总额除分期期数）以及手续费均计入当期账单最低还款额，每期应还分期金额精确至“分”且不低于100元人民币；
11. 已成功申请分期付款业务的交易在分期后第一个账单日前可以撤销且不计收手续费；
12. 持卡人可申请提前还款，所有未还款项将在最近的一个账单日全部计入当期最低还款额，已收取的手续费将不退还；
13. 成功申请分期付款业务后的还款顺序：利息、费用、分期付款、预借现金、消费。
14. 下列交易不在分期付款业务服务范围之内：
· 依照相关信用卡适用的章程和领用合约的规定收取的各项手续费用，如信用卡年费、预借现金交易手续费、利息、滞纳金及其他信用卡收费等；
· 转账交易，取现交易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另行指定的其他交易。
15. 持卡人的信用卡账户若在分期付款期间由于账户销户、账户被冻结等任何原因变为状态不正常，或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因任何理由认为其资信状况发生恶化，导致该账户不再适合进行分期付款业务时，无需任何通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有权将该笔分期付款业务所有剩余未还款项（含手续费）视为全部到期并记入最近一期账单之最低还款额，持卡人应当一次性偿还；
16. 持卡人连续2期未按时全额归还分期付款每月摊销金额时，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将对该笔分期付款业务所有剩余未还款项视为全部到期并记入最近一期账单之最低还款额，持卡人须一次性偿还；
17.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保留修改本业务相关收费标准的权利，以及变更、调整或终止本业务的权利；本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